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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阳市海绵城市建设管理条
例（草案）》已经市十五届人大常委
会第七次会议审议，现将《条例（草
案）》（征求意见稿）全文公布，公开
征求修改意见，欢迎社会各界提出
意见建议，并于 2024 年 5月 6日前
反馈至市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

员会。
联系人：李少鹏
联系电话：0372-2559031
电子信箱：ayrdfgw＠163.com
特此公告

安阳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
2024年4月7日

第一条 为了规范海绵城市建设和
管理，涵养城市水资源，增强城市排水
防涝能力，提升城市生态系统功能，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城镇
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建设工程质量
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
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海绵城市
规划建设、运行维护、监督管理等活动，
适用本条例。

本条例所称海绵城市，是指在城市
规划建设过程中，通过“源头减排、过程
控制、系统治理”手段，综合采用“渗、
滞、蓄、净、用、排”等技术措施，发挥建
筑、道路、绿地、水系等生态系统对雨水
的吸纳、蓄渗和缓释作用，有效控制雨
水径流，实现自然积存、自然渗透、自然
净化的城市发展方式。

本条例未作规定的，适用有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

第三条 海绵城市建设管理应当遵
循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生态为本、自然
循环，规划引领、统筹推进的原则，将海
绵城市建设理念融入城市发展全过程，
形成生态、安全、可持续的城市水循环
系统，有效应对内涝防治设计重现期以
内的强降雨的目的。

第四条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是
海绵城市建设管理的责任主体，应当将

海绵城市建设管理工作纳入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规划，建立综合协调机制，
协调解决海绵城市有关重大问题，统筹
推进海绵城市建设管理工作，相关经费
纳入本级财政预算。

第五条 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负
责海绵城市建设管理及运行维护的综
合协调、指导监督，会同有关部门编制、
修订海绵城市建设专项规划和城市排
水防涝综合规划，制定海绵城市建设、
运行、维护的地方标准和技术导则。

发展改革、财政、自然资源和规划、
水利、生态环境、城市管理、交通运输、
文物、应急、气象等部门按照各自职责
共同做好海绵城市建设管理相关工作。

第六条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及
其有关部门、新闻媒体应当加强海绵城市
建设宣传，普及海绵城市建设管理知识，
增强公众海绵城市建设意识，引导、鼓励
单位和个人参与海绵城市建设管理。

第七条 编制或者修编国土空间总
体规划、详细规划以及道路、绿地、水
系、排水防涝等相关专项规划，应当贯
彻海绵城市理念，落实海绵城市建设要
求，将雨水年径流总量控制率作为刚性
指标，突出系统化全域谋划，注重保护
和利用自然生态空间格局。

本条例所称雨水年径流总量控制
率，是指通过自然与人工强化的渗透、

滞蓄、净化等方式控制城市建设下垫面
的降雨径流，得到控制的年均降雨量与
年均降雨总量的比值。

第八条 海绵城市专项规划应当依
法编制，合理划分排水分区，明确需要
保护的河、湖、坑、塘、湿地等自然生态
空间格局以及雨水年径流总量控制率、
内涝防治目标、雨水滞蓄空间、径流通
道等内容，并符合殷墟保护、古城保护
等要求。

编制海绵城市建设专项规划时，应
当广泛听取有关部门、专家和社会公众
的意见。

第九条 市、县（市）人民政府自然资
源和规划主管部门应当将雨水年径流总
量控制率等海绵城市建设主要指标依法
纳入规划许可、规划核实等环节。

不需要办理选址、土地供应手续的政
府投资改造类项目和其他项目，项目实施
单位应当在项目实施之前征求住房城乡
建设部门意见，落实海绵城市指标要求。

第十条 城市新建区域海绵城市建
设应当按照海绵城市专项规划和建设
要求，进行连片建设和全过程管控。新
建区域内的建筑与小区、工业园区与企
业厂区、道路与广场、停车场、公园绿
地、水系保护与修复、地下管网、再生水
利用设施等工程建设，应当按照海绵城
市建设技术规范和标准实施，并保持和
改善开发建设前的雨水径流特征。

城市已建区域内海绵城市建设应当
以解决城市内涝、雨水收集利用、雨水污
水混接为重点，结合城镇更新、老旧小区
改造、城中村改造、环境提升改造、古城
保护等建设工程以及历史水系传统格局
保护，因地制宜推进海绵城市建设。

殷墟遗址保护区域内海绵城市建
设应当在保护文物的前提下，以地表通
道为主要泄水途径，辅助自然生态空间
蓄滞功能，缓解内涝积水。

第十一条 海绵城市设施建设应当
与主体工程同步设计、同步建设、同步

验收、同步投入使用。
新建、改建、扩建建设工程项目，应

当按照下列规定配套海绵城市设施：
（一）建筑与小区建设应当因地制

宜采取透水铺装、雨水花园、下沉式绿
地、雨水调蓄与收集利用等低影响开发
措施，提高建筑与小区的雨水积存和蓄
滞能力；

（二）城市道路建设应当消纳排除
道路范围内雨水，在人行道使用透水铺
装，增强道路绿化带对雨水的消纳功
能，实现对雨水的畅排、净化和利用；

（三）绿地广场建设应当采取雨水
花园、下沉式绿地、植被缓冲带、透水铺
装、雨水塘、蓄水池等低影响开发措施，
消纳自身雨水，加强雨水资源利用，并
为蓄滞周边区域雨水提供空间；

（四）城市排水防涝设施建设应当
改善和消除城市易涝点，控制初期雨水
污染，因地制宜建设并维护行泄通道，
提高内涝防治水平；

（五）城市坑塘、河湖、湿地等水体
整治应当注重恢复和保护水系的自然
连通，增强水体流动性，因势利导改造
渠化河道，开展河床、护坡整治作业时，
应当采用促进水生态修复的技术措施
改善水环境质量。未经批准，禁止填湖
造地、河道硬化、截弯取直等建设行为；

（六）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应当减少
硬质铺装面积，使用透水铺装，根据需
要配套建设雨水调蓄与收集利用设施；

（七）企业厂区建设应当因地制宜
采取下沉绿地、透水铺装等低影响开发
措施；

（八）涉及文物保护和历史文化名
城、历史文化街区、名镇、名村的海绵城
市建设，应当严格履行相关报批手续；

（九）其他海绵城市设施建设要求。
海绵城市建设应严格城市河湖水

域空间管控，因地制宜做好河湖水系连
通，推进水生态治理与修复；涉及水资
源开发、利用、保护的，应当按要求开展

规划水资源论证工作。
第十二条 建设项目相关责任单位应

当按照下列要求落实海绵城市建设责任：
（一）建设单位应在项目建议书、可

行性研究报告、初步设计和施工图设计
等文件中应当按照海绵城市规划条件
明确海绵城市建设要求，按照施工技术
规范，科学合理统筹施工，并将海绵城
市建设内容纳入工程竣工联合验收；

（二）设计单位开展规划方案设计、
初步设计和施工图设计应当符合海绵
城市建设技术规范和标准，编制海绵城
市建设专篇；

（三）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机构应
当依法对海绵城市设计内容进行审查，
未达到海绵城市建设技术规范和标准
的，不得出具施工图审查合格意见书；

（四）施工单位应当按照审查合格
的施工图和施工技术标准进行施工；

（五）监理单位应当依照海绵城市
有关技术标准、设计文件、工程监理合
同等实施监理，并承担监理责任；

（六）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海绵城
市建设责任。

第十三条 住房城乡建设、自然资
源和规划、市场监管等部门应当按照各
自职责，加强对海绵城市建设工程原材
料、工艺、施工质量、工程验收等方面的
监督管理。

建设工程竣工验收报告中应当载
明海绵城市设施的落实情况，并提交验
收备案部门备案。海绵城市设施经验
收合格的，方可交付使用。

第十四条 海绵城市设施运营维护
责任主体按照下列规定确定：

（一）政府投资建设的海绵城市设
施，住房城乡建设、水利、城市管理等主
管部门或其受托人为运营维护责任主
体；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模式建设的海
绵城市设施，按照合同约定确定运营维
护责任主体；

（二）社会投资建设的海绵城市设

施，其所有权人或者受托人为运营维护
责任主体；

（三）运营维护责任主体不明确的，
按照谁使用、谁维护的原则确定。

第十五条 海绵城市设施运营维护
责任主体应当建立海绵城市设施运营
维护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配备专人管
理，充分利用数字化信息技术等手段，
定期对海绵城市设施进行监测评估，确
保海绵城市设施的正常运行。

第十六条 海绵城市设施运营维护
责任主体应当在城市雨水行泄通道、易
发生内涝路段、地下通道、湿塘和雨水
湿地等区域设置必要的警示标识标牌，
并制定应急处理预案。

第十七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
自挖掘、拆除、改动、占用或者损坏海绵
城市设施及其配套监测设施。因工程
建设需要，确需挖掘、拆除、改动、占用
海绵城市设施的，应当依法履行相关审
批手续，并承担包括恢复、改建和采取
临时措施在内的全部费用。

第十八条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
应当建立健全海绵城市建设管理考核机
制及信息管理系统，积极推动雨水、再生
水等非常规水资源利用设施的建设管理
相关工作，制定激励和支持政策，引导社
会资本参与海绵城市建设和管理。

第十九条 建设、勘察、设计、施工、
监理等单位有违反本条例规定的行为，
由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并依法记入建筑
市场公共信用管理系统。

第二十条 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
在海绵城市建设管理工作中不履行或
者不正当履行职责的，由其所在单位、
监察机关或者上级主管部门责令改正，
对负有责任的领导人员和直接责任人
员依法予以处理。

第二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法律
法规已有法律责任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二十二条 本条例自 年 月
日起施行。

安阳市海绵城市建设管理条例（草案）
（征求意见稿）

安阳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
关于征求《安阳市海绵城市建设管理条例（草案）》

（征求意见稿）修改意见的公告

1. 王晓良，男，汉族，1982 年 1月
生，中共党员，专科，河南凤宝特钢有
限公司炼钢车间副主任，中级工。

2.宋文平，男，汉族，1967 年 9月
生，中共党员，专科，安阳京泰建筑工
程有限责任公司技术员。

3.孙风才，男，汉族，1968年 10月
生，中共党员，大学本科，滑县蓝盾驾
驶员培训有限公司教练，高级工。

4.李国超，男，汉族，1988 年 8月
生，群众，大学专科，安阳益和装备制
造有限公司阀门车间主任，高级工。

5.段冉冉，女，汉族，1984年 10月
生，群众，专科，方快锅炉有限公司焊
工，高级工。

6.张廷琴，女，汉族，1974 年 5月
生，中共党员，大学专科，安阳全丰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研发中心技术员，工
程师。

7.安西仓，男，汉族，1978 年 9月
生，中共党员，大学专科，河南利源新
能科技有限公司机电车间主任，工程
师。

8.孙晓明，女，汉族，1968 年 5月
生，群众，研究生，龙安区文昌大道街
道办事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妇科医
生，副主任中医师。

9.郝国义，男，汉族，1972 年 7月
生，中共党员，大学专科，河南安彩高
科股份有限公司焦锑酸钠项目部副主
任，工程师。

10.田丽华，女，汉族，1974年 6月
生，民盟，大学本科，中国联合网络通
信有限公司安阳市分公司文峰区交付
运营网格员工，工程师，高级技师。

11.张卫军，男，汉族，1977年 4月
生，中共党员，大学本科，国网河南省
电力公司安阳供电公司变电运维中心
四级职员，高级工程师，高级技师。

12. 韩云飞，男，汉族，1987 年 10
月生，中共党员，大学专科，安阳化学
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九龙公司热电

车间技术员，助理工程师，技师。
13. 展阔，男，汉族，1980年 12月

生，中共党员，大学本科，安阳市主焦
煤业有限责任公司通风队负责人，工
程师，高级技师。

14. 于希强，男，汉族，1977 年 10
月生，中共党员，大学本科，宏源精工
车轮股份有限公司槽锁圈加工车间焊
接工段工段长，高级工。

15.秦永昌，男，汉族，1973年 6月
生，中共党员，专科，河南中烟工业有
限责任公司安阳卷烟厂动力车间维修
班长，助理工程师，高级技师。

16.秦士军，男，汉族，1971年 7月
生，中共党员，专科，安阳市公共交通
集团有限公司Y1路公交车长。

17. 常涛，男，汉族，1982 年 10月
生，中共党员，大学专科，安阳城乡水
务集团有限公司供水管网部抢修队管
道工，技师。

18. 李丹，女，汉族，1985 年 2 月
生，群众，大学专科，安阳市嘉亘物业
有限责任公司市民之家管理处物业管
理员。

19. 李雪晓，女，汉族，1973 年 11
月生，中共党员，大学专科，安阳鑫盛
机床股份有限公司研发中心副主任，
高级工程师。

20.郑义勍，男，汉族，1985年 6月
生，中共党员，大学本科，安阳钢铁股
份有限公司炼铁作业部高炉作业二区
作业长，工程师。

21.贺书明，男，汉族，1985年 5月
生，中共党员，大学本科，安阳钢铁股
份有限公司二炼轧作业部生产安全室
丙班调度长，工程师。

22. 张栋豪，男，汉族，1984 年 11
月生，九三学社，大学本科，林州 863
科技孵化器有限公司总经理，高级工
程师，高级工。

23. 柯克，男，汉族，1973 年 2 月
生，民建，研究生，河南克能新能源科

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教授级
高级工程师，高级技师。

24.明新杰，男，汉族，1967年 6月
生，中共党员，大学本科，滑县骨科医
院常务副院长，主任医师，高级工。

25.何永正，男，汉族，1972年 9月
生，中共党员，专科，河南翔宇医疗设
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正高级工程
师，高级工。

26.张迎宾，男，汉族，1970年 8月
生，中共党员，大学专科，汤阴永新化
学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高级经济师。

27.李增伟，男，汉族，1972年 9月
生，中共党员，大学本科，沙钢集团安
阳永兴特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
长，高级工程师，高级技师。

28. 白长江，男，汉族，1965 年 11
月生，群众，大学本科，林州市服务公
司信访安全科科长。

29.姚伟群，男，汉族，1976年 2月
生，中共党员，大学本科，国网河南省
电力公司安阳县供电公司党委党建部
主任，经济师。

30.王洪标，男，汉族，1967年 5月
生，群众，专科，滑县九代文盛食品商
贸有限公司技术总监，技师。

31.师淑敏，女，汉族，1976年 2月
生，群众，大学本科，安阳乐比乐饮品
有限公司人力资源经理。

32. 张月萍，女，汉族，1970 年 11
月生，中共党员，大学本科，安阳全丰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助
理工程师。

33. 孟凡朋，男，汉族，1971 年 12
月生，中共党员，大学专科，安阳凯地
磁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技
术中心主任。

34.常文彬，男，汉族，1979年 6月
生，中共党员，大学本科，中国移动通
信集团河南有限公司安阳分公司综合
部经理，助理工程师，初级工。

35. 徐兰凤，女，汉族，1988 年 10

月生，中共党员，大学本科，中国人民
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安阳市分公司
直属营销服务部经理。

36. 魏凤霞，女，汉族，1986 年 11
月生，群众，大学专科，河南光远新材
料股份有限公司电子布事业部准备一
车间副主任。

37.郝晓静，男，汉族，1986年 8月
生，群众，大学专科，益海嘉里（安阳）
食品工业有限公司副产品仓库保管班
班长。

38. 杨鹏，男，汉族，1991 年 3 月
生，中共党员，大学专科，宝舜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运维车间副主任，中级
工。

39.贾利锋，男，汉族，1987年 6月
生，群众，专科，河南顺成集团煤焦有
限公司电气工段工段长，高级工。

40.秦瑜南，男，汉族，1986年 7月
生，群众，大学专科，安阳益和采暖设
备有限公司设备车间电工，初级工。

41.杨现中，男，汉族，1976年 7月
生，无党派人士，大学专科，安阳中和
饲料油脂有限公司董事长。

42.李玉红，男，汉族，1969年 5月
生，中共党员，专科，安阳玉红市场服
务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43.郁林英，女，汉族，1967年 5月
生，中共党员，大学专科，林州市黄华
镇庙荒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44. 邢锋，男，汉族，1969 年 9 月
生，中共党员，大学专科，汤阴县韩庄
镇部落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45.冯广涛，男，汉族，1970年 7月
生，中共党员，大学本科，安阳市殷都
区铜冶镇东积善村党支部书记、村委
会主任。

46. 常合印，男，汉族，1967 年 12
月生，群众，专科，安阳兴和兴生态农
业种植专业合作社总经理。

47.杜焕永，男，汉族，1974年 1月
生，中共党员，大学专科，焕永种植农

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高级技师。
48. 崔保丰，男，汉族，1973 年 11

月生，群众，专科，林州市河顺镇万盛
家庭农场场长。

49.康献志，男，汉族，1977年 3月
生，中共党员，大学专科，内黄县田氏
镇孟路村股份经济合作社理事长。

50. 李怀玉，男，汉族，1971 年 11
月生，中共党员，大学专科，汤阴县坤
玉农业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51.逯兴华，男，汉族，1989年 2月
生，中共党员，大学本科，中国邮政集
团有限公司河南省林州市分公司茶店
支局揽投员，高级工。

52. 卢海锋，男，汉族，1983 年 10
月生，中共党员，大学本科，安阳凯地
磁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研发部电磁铁
设计工程师，工程师。

53.李爱丽，女，汉族，1969年 1月
生，中共党员，研究生，林州市肿瘤医
院副院长，主任医师。

54. 刘慧敏，女，汉族，1977 年 11
月生，中共党员，大学本科，安阳县融
媒体中心党建办主任，编辑。

55.李凤垒，男，汉族，1964年 9月
生，中共党员，大学专科，滑县人民医
院院长、党支部副书记，副主任医师。

56. 刘长英，女，汉族，1972 年 12
月生，无党派人士，大学本科，内黄县
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检测中心主任，
农业技术推广研究员。

57.王庆菊，女，汉族，1970年 1月
生，中共党员，大学本科，汤阴县岳飞
小学教师，中小学高级教师

58. 黄芳，女，汉族，1972 年 6 月
生，中共党员，大学本科，安阳市自由
路小学校长，中小学高级教师。

59.左睿达，男，汉族，1991年8
月生，中共党员，大学本科，国家税
务总局林州市税务局党委委员、纪检
组长。

60. 林永清，女，汉族，1973 年 11

月生，群众，大学本科，安阳市铁西路
小学教师，中小学一级教师。

61. 张亮，女，汉族，1982 年 4 月
生，九三学社，大学本科，安阳市龙安
区政府投资和经济责任审计服务中心
主任，高级审计师。

62. 安乐，女，汉族，1978 年 7 月
生，中共党员，大学本科，安阳市曙光
学校教师，中小学高级教师。

63. 朱立军，男，汉族，1980 年 11
月生，群众，大学本科，安阳市第一中
学教师，中小学高级教师，高级工。

64. 刘冠英，男，汉族，1976 年 12
月生，中共党员，大学本科，安阳市烟
草专卖局直属分局专卖监督管理科科
长兼稽查大队大队长，高级工。

65. 张启绍，男，壮族，1983 年 11
月生，中共党员，大学本科，安阳市气
象局气象台台长，气象高级工程师。

66.刘颜涛，男，汉族，1965年 5月
生，群众，专科，安阳市文学艺术界联
合会组联部装饰美工，高级工。

67.靳春玲，女，汉族，1977年 3月
生，中共党员，研究生，安阳市公安局
文峰分局治安巡防大队户籍民警。

68. 覃 超，男，土家族，1979 年 8
月生，中共党员，研究生，安阳市创业
指导服务中心副主任，高级经济师。

69. 沈安，男，汉族，1966 年 7 月
生，中共党员，大学专科，安阳市市场
监管综合行政执法支队稽查专员，经
济师。

70.张金涛，男，汉族，1974年 2月
生，中共党员，研究生，中共安阳市殷
都区纪委书记，区监察委员会主任。

71. 屠永芳，女，汉族，1973 年 11
月生，民盟，大学本科，安阳市眼科医
院院长，主任医师。

72.刘晓琳，女，汉族，1973年 9月
生，中共党员，研究生，国家税务总局
安阳市税务局党委书记、局长、一级高
级主办。

安阳市推荐2024年河南省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候选对象公示

安阳市推荐2024年河南省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候选对象

根据《中共安阳市委办公室、安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推荐评选2024年河南省劳动模范
和先进工作者的通知》要求，经基层民主推荐、逐级审核，安阳市推荐2024年河南省劳动模范和
先进工作者候选对象名单已经产生，现予以公示（名单附后），广泛接受社会各界监督。

公示期：4月 8日至 4月 12日，如有异议，请与安阳市劳动模范评审委员会办公室联系，
反映情况要求实事求是，客观公正，并提供联系方式，以便调查核实。（工作时间：上午 8∶30-

12∶00，下午2∶00-5∶30）
联系电话：0372-2161622，0372-2559073
电子邮箱：aylmps@163.com

安阳市劳动模范评审委员会
2024年 4月 8日

本报讯 （记者 高 倩）为深入开展“我为强
市建设做贡献”大讨论活动，营造立足本职岗
位、担当作为，在现代化区域中心强市建设中当
先锋、打头阵、作表率的浓厚氛围，4月 7日，市
委宣传部在市党政综合楼举办“讲红旗渠故事
当红旗渠传人”主题演讲比赛。

此次演讲比赛共有 6名选手参加，大家紧
紧围绕“我为强市建设做贡献”这一主题，生动
讲述了工作中、生活中的所见、所思、所感、所
悟，表达了在现代化区域中心强市建设中担当

作为、建功立业的决心。比赛现场，选手以饱满
的热情和真挚的情感，与大家分享交流了《用红
旗渠精神砥砺前行》《传承红旗渠精神 做强市

建设“划桨人”》《让青春在奋斗中闪光》等，展现
了勇于突破、提升自我，踔厉奋发、争先出彩的
精神风貌，赢得了现场观众的阵阵掌声。此次

比赛邀请安阳融媒部分主持人担任评委，现场
对选手进行打分，当场公布最终评选结果并组
织了颁奖。

通过此次演讲比赛，进一步统一了思想、凝
聚了共识，展现了拼搏、上进、担当的新时代宣
传思想文化干部形象，激发了大家持续投身强
市建设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一等奖获得
者宋璨说：“当前‘我为强市建设做贡献大讨论’
正在全市范围内开展，通过比赛，我更加全面深
刻地认识到建设现代化区域中心强市的重要意
义，今后要将这一新时代的‘修渠工程’与本职
工作紧密结合起来，用红旗渠精神为指引，在工
作中勇挑重担，担当作为，贡献自己的力量。”

讲红旗渠故事 当红旗渠传人
市委宣传部举办“我为强市建设做贡献”大讨论演讲比赛


